
附件 2： 

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学生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一、学生报名 

（一）学校推荐 

1. 本项目学生报送推荐的监督管理主体为各区教育局，执行主体为各中 

学。 

2. 各区教育局根据市教委发布的名额分配表，根据在校就读学生人数，下达

名额至各所中学。 

3. 各所中学在规定时间内，面向全校发布该项目的活动通知、学生管理办法

等制度文件。 

4. 各所中学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选派学生参与本项目。选派学 



生的原则是： 

（1） 学生对于科学研究具有较高的参与热情和学术兴趣。 

（2） 学生具备扎实的科学基础知识，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。 

（3） 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，表现出创新思考、主动探求知识、专注学

术科研的特质。 

（4） 学生具备初步的学术科研经历。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研究院（市、 

区两级）小研究员与获得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称号的学生，优先考虑。

5.各所中学根据上述原则，制定并执行报送推荐具体规定和操作办法。学 

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通过教师评议、集中测试评价等方法形成报送推荐名单。6.报送推

荐名单必须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 

后，公函报送各区教育局。由区教育局、中学共同负责处理公示期反馈的异议。7.确认

无异议的推荐名单由区教育局统一申报给总站。 

（二）学生自荐 

1. 未获学校推荐的学生，按照发布的规则要求，可以通过网上提交学生进站申

请表自荐报名。 

2. 根据本文件相关规定和学生自荐报名顺序，明确参与本项目的自荐学 

生。 

3. 自荐学生报名信息全程记录，留存档案。 

4. 录取结果必须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最终确认参与本

项目的自荐学生。由总站负责处理公示期反馈的异议。 

（三）网上报名 

总站通过专题网站，发布本期各工作站学科方向，通过学校推荐及自荐公示的

学生选择学科方向进行网上报名。 



学生网上报名时，网站为学生展示各个实践工作站的“学科方向”。学生必须

填写 6 个志愿方向。网站系统根据学生志愿、学生填写的居住地，参考各学科方向可

接纳人数，按照第一原则（志愿优先顺序）、第二原则（距离居住地由近及

远），统一分配学生进入工作站和实践点。如学生的志愿均未满足， 则系统提

示学生是否服从调剂安排。在学生接受调剂的前提下，统一安排。 

二、学生进站 

学生完成报名进入各工作站和实践点后，根据工作站发布的科学创新小课题题

库，选择小课题，独立完成研究任务。指导教师、辅导员团队进行学术指导。其中，

对于自带课题的学生，该生必须和指导教师协商，由指导教师决定学生是否进行自

带课题研究，经工作站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自带课题研究。 

三、综合评价 

采用“等级评定和过程记录并重”的方式，对学生进行合格性指标和发展性指标 

2 个维度的综合评价，在活动结束后 1 个月内，工作站出具个人综合评价报告。 

（一）过程记录（合格性指标） 

根据学生参与所有课时活动的情况，由工作站辅导教师全程记录每一位学生参与

课程活动的出席情况、阶段性考核结果。在课程实践结束后，由工作站指导教师出具

评语意见。上述记录经工作站负责人审定后，导入专项信息系统。 

（二）等级评定（发展性指标） 

学生课题研究活动结束时，由工作站负责对每位学生进行评价。满分 100 分，

评分 60 分以下为不合格，60 分及以上为合格，90 分及以上方可推荐参评优秀。学

生自愿选择是否提交课题报告参加等级评定。由各工作站，统一组织课题评价小组

（3-5 人组成），评价小组根据学生递交的课题报告，参照评价 



办法（经核准），以公开答辩的方式，确定学生等级评定结果。 

结果分为合格、优秀两档。其中，优秀学生比例不超过在站学生总数的

10%。 

对于各工作站申报拟推荐优秀学生，总站组织市级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， 

最终确定评价结果。 

等级评定方案，由各工作站制定并报送总站，经核准予以实施。等级评定规则

建议是： 

1. 学科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程度； 

2. 课题研究论证符合基本学术规范，逻辑合理，表述清晰； 

3. 学生综合创新能力、实践动手能力； 

4. 从事科研的执行力和责任心； 

5. 对于剽窃别人学术成果者，一经查处，不予出具评价意见，取消学分记

录，禁止该学生再次参加本活动。 

学生可以通过网站，了解自己的过程记录和等级评定结果。总站负责处理投诉

反馈意见。 

四、研究成果归属 

（一）研究成果第一署名为进站研究的学生，第二及以后的署名原则上由第

一署名者决定。 

（二）成果所在单位可第一署名原就读学校，第二为本工作站。项目购买零部

件、外加工或外检测等涉及的费用由学生家庭或原就读学校提供；若学生家庭或原

就读学校有困难，协商后由本工作站提供的，课题成果（指成果软、硬件本

体，不包括申报和发表成果的署名权）归属本工作站。若工作站需要， 应留在

工作站，作为展品、教具或进一步研究的基础。 

 


